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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 函
地址：10452臺北市中山區民權西路27號2
樓
承辦人：蘇惠櫻
電話：0225857528
電子信箱：nftu@nftu.org.tw

受文者：彰化縣二林鎮二林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5月29日
發文字號：字第1140000100B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貴部要求114學年度學校於第七節安排具活動性質之

部定課程，或具活動性、實作性或選修性質之彈性學習課

程，恐違背教學正常化精神與嚴重影響學校教學排課，如

說明。請查照見復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貴部於114年5月2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145501515114號

函：有關「114年度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一般教育補助款考核

項目」第十二項之（三）評鑑指標「輔導國中小依課綱適性發展

精神開設活動及選修課程」調整評鑑細項及評分一案，要求「所

屬公立國中及國小，於全日課程之最後一節課，開設具活動性質

之部定課程，或具活動性、實作性或選修性質之彈性學習課

程。」（下稱：全日第七節要求活動課程）並依實施校數比率計

分，最高核予2分事項，已嚴重影響學校教學自主排課及違反國民

教育法與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正常教學督導辦法所規定之正常教

學。

二、各公立中小學校系依貴部所頒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所訂規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2

1140001626

■■■■■■教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4/05/29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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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，依各校之師資結構、課程節數、學生學習、場地運用等因素

進行課綱課程之多元排課，然，貴部要求「全日第七節要求活動

課程」勢必干擾教學現場排課之自主與彈性，亦勢必影響學生學

習權益。

三、另，貴部要求將「具活動性質之部定課程，或具活動性、實

作性或選修性質之彈性學習課程」排於全日第七節之安排，亦有

違貴部所推動「科科等值(沒有主科、副科之分)」、「落實教學

正常化」等核心理念，恐將造成教學課程衝擊。

四、雖貴部將此評鑑項目放置於「外加評分」，但多數地方政府

基於經費資源爭取與績效考量，勢必將此類指標視為必要完成項

目，將干擾學校行政運作造成排課壓力，恐引發罔顧教師課程安

排、學生學習等權益，此應非貴部推動此評鑑項目之用意。

五、建議本項考核指標之設計應貼近教育現場實況，改以鼓勵彈

性課程安排與實施成效以增進學習活動，紓解學習壓力，提升專

注力及創造力，並促進身心健康，而不應以「排入固定課表節

次」作為唯一衡量依據，回歸尊重學校自主排課、教師教學專

業、聚焦學生學習之教育本質。

六、建議本項考核指標之設計應貼近教育現場實況，改以鼓勵彈

性課程安排與實施成效以增進學習活動，紓解學習壓力，提升專

注力及創造力，並促進身心健康，而不應以「排入固定課表節

次」作為唯一衡量依據，回歸尊重學校自主排課、教師教學專

業、聚焦學生學習之教育本質。

正本：教育部
副本：各縣市教育局處、全國各級學校(2)、本會所屬地方教師會、本會自存、全國教

師工會總聯合會及所屬地方教師工會、本會理監事及會員代表(以Email寄送)8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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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事長 侯俊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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